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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规则建构

刘晓春

　　内容提要：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和利用规则，虽已通过《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
法》确定下来，但其具体适用在实践中尚存争议。典型的争议场景包括处理政府公开信

息、搜索引擎处理公开信息等。相对于欧盟和美国的立法模式，我国将已公开个人信息单

独归类，并将个人决定权降格为“选择退出”的权利。在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规

则构建中，应当针对合法公开的不同情形进行类型化处理。在确定信息处理者关于合法

性认定的注意义务、信息处理行为的合理范围、是否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拒绝权的

行使及其例外各个要件时，应当充分考虑个人信息公开的类型、个人信息本身的敏感程

度、信息处理行为的类型等要素，重视已公开个人信息中体现的公共利益价值与个人权益

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为个人“拒绝权”创设例外等做法发展与完善我国已公开个人信息

保护和利用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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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讲师。

已公开个人信息在我国立法中被作为个人信息的一个专门类别加以规定，《民法典》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应条款整体上保持一致，措辞上略有区别。司法实践中，针对

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利用和保护，已经出现为数不少的判决，但对于具体规则适用尚未形成

共识，而且对于最新立法条文及其构成要件，也尚未进行解释和适用。在现有法律规定的

基础上，有必要探讨已公开个人信息规则构建中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取向，厘清现有条款构

成要件的具体适用规则，梳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相关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其他规则之间的

关系，为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提供规则建构的合理方案。

一　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的典型场景

实践中，已公开个人信息包罗万象，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信息的检索和获取达到前

所未有的便利程度，而大数据时代中各类主体对于数据收集、挖掘和利用的强烈需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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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体现为对公开数据的抓取、加工等处理和利用。在司法实践中，围绕已公开个人信息

的保护和利用，涌现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纠纷，可以据此总结已公开个人信息规则适用

的典型场景。

政府在行使公共职权过程中公开的各类信息，成为数据产业收集和挖掘的重要对象，

也引发了众多的争议和纠纷。政府公开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征信信息、司法裁判文书公

开的信息等，都可能包含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任职、经历、行为记录、裁判结果等个人

信息。行为人针对政府公开信息进行处理、利用、传播，例如将上述公开信息收入商业数

据库，提供信息查询的收费或者免费服务，已较为普遍。但围绕此类数据的处理行为，也

产生了一系列纠纷。

围绕“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有企业将其下载并纳入商业数据库，

进行再次传播和利用。两名原告分别在苏州和北京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移除载有其个人

信息的裁判文书，在案件事实大体相同的情况下，苏州和北京的两个法院给出了截然不同

的两个判决结果。前者倾向于保护个人对其个人信息控制的权利，后者则倾向于保护司

法公开的价值以及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等公共利益，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１〕

针对政府公开信息作为源头的企业信息、征信信息的再次利用、加工和传播，在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也成为重要的案件类型，受到高度关注。在《民法典》

通过之前，针对个人征信信息等的利用行为，曾在为数不少的案件中被认定为构成刑事犯

罪。〔２〕 但近期也有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做法，特别是在《民法典》生效后，其中关于已公开

个人信息的条款对刑事司法实践也产生了影响。〔３〕

搜索引擎对于公开信息的收集和展示，也成为实践中一类重要的争议类型。例如，针

对用户自行上传到校友录作为用户头像的证件照，法院认定，在原告要求百度删除前，百

度收集并存储原告证件照的行为并未违反作为搜索引擎的一般注意义务，但在原告提出

删除请求后，百度应当删除该照片。〔４〕 此外，针对百度等搜索引擎起诉的案件情形，还包

括要求删除来源于已公开裁判文书的相关信息，包括违章行为、犯罪记录等。〔５〕

我国香港地区也出现了利用司法裁判文书、企业登记与破产信息建设商业数据库、在

网页上设置已公开司法裁判文书链接的行政执法案例，行政机关认定这些再次利用行为

超出了初始公开目的的范围，不符合信息主体的合理期待，从而构成侵害个人信息。〔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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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伊某与苏州贝尔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苏０５民终４７４５号
民事判决书；梁某与北京汇法正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京０４民
终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苏０３１２刑初字第８５号刑事判决书；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
铜检诉刑诉（２０１８）４２５号起诉书。
参见卢志坚、白翼轩、田竞：《出卖公开的企业信息谋利：检察机关认定行为人不构成犯罪》，《检察日报》２０２１年
１月２０日第１版。
参见孙某与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２０１９）京０４９１民初１０９８９号
民事判决书。

此外，被称为国内“被遗忘权第一案”的任某诉百度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也涉及公开个人信息利用问题，参见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一中民终字第０９５５８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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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针对搜索引擎展示已公开个人信息提起诉讼的“被遗忘权”案件，亦是为数

不少。在欧盟，针对谷歌的被遗忘权案件涉及到政府公开信息，如刑事案件审判信息、企

业登记信息，以及著名的“谷歌西班牙（ＧｏｏｇｌｅＳｐａｉｎ）”案中的原告破产拍卖记录等，〔７〕也
包括公开报道和评论属性的文章、具有政治讽刺性的照片等。〔８〕 法院在不同类型的案件

中给出了不同的判决结果。

总结来看，实践中关于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纠纷出现多发态势，这一方面是

因为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再次传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观测到，由于其影响的广泛性对

个人权益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个人提起诉讼寻求救济的积极性比较高。另一方面，典

型领域的争议都涉及到不同主体的多重利益冲突，目前尚未建构起明确、统一的规范体

系。从国内外的纠纷类型看，涉及到不同的“合法”公开类型；而需要回答的问题，则包括

规则适用和建构的各个层面，如对于处理行为的“合理范围”及影响个人“重大权益”如何

认定、个人拒绝处理其公开个人信息的权利如何行使以及是否存在例外、在具体案件场景

中如何进行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衡量等多个层次。

二　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的三种立法模式及其理论梳理

针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利用和保护，国际上存在不同的立法模式，体现了对于已公开

个人信息制度定位和价值取向的不同选择路径。第一种模式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Ｒ）为典型代表，没有将已公开个人信息作为
单独类别进行特殊规定，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需要满足一般的原则和合法性基础规

定；第二种模式以美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１８，ＣＣ
ＰＡ）和《加州隐私权法》（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ＣＰＲＡ）为代表，在
“个人信息”的概念中将“公开可得信息”直接排除出去；第三种模式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将“已公开个人信息”或“公开可得信息”作为一类单独列出，构成一种独立的合法性基

础，亦即作为个人信息处理中获取“同意”义务的例外情形，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

护法》采用了此种模式，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立法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立法模式一：已公开个人信息适用一般规则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没有将已公开个人信息单独作为一类信息类型进行专

门规定，而是适用其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性规定，并无专门的特殊例外。但是，已公

开个人信息在一些具体规则的适用中，也会呈现其特殊性。

在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关于个人数据处理原则（第５条）和处理合法性基础（第
６条）的规定中，都没有专门规定已公开个人信息的类型。在关于“特殊类型的个人数据
处理”（第９条）中，一方面该条第一款规定了禁止处理特定敏感类型的个人数据；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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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第二款规定了１０种针对第一款的例外情形，其中（ｅ）项规定的例外为：“处理被数据
主体明确无疑公开的个人数据”。〔９〕 亦即，对于数据主体自行以明确无疑的方式进行公

开的情形，数据处理者对该公开信息的处理可以不受第９条第１款的限制。但是，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第９．２（ｅ）条的例外规定，并不能构成个人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即使满足
了自行公开这一例外情形，对于这些个人数据的处理依然需要满足第５条和第６条的规
定，需要基于同意或者第６条规定的其他情形，才能获得处理行为的合法性。〔１０〕 这是欧
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与我国立法将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定为同意的例外情形最重

要的区别。

根据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６条第１款的规定，除了（ａ）项规定了同意作为合
法性基础之外，（ｂ）到（ｆ）各项都可能构成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其中，第
（ｃ）项履行法律义务之必要、第（ｅ）项为了公共利益或公务职权行使之必要，以及第（ｆ）项
追求合法利益之必要，都有可能涉及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情况。特别的，对于前述涉及

的已公开个人信息利用的典型场景，如针对政府公开信息进行商业数据库形式的加工，或

者通过搜索引擎、数据抓取对于公开信息的收集、利用和展示，通常落入第（ｆ）项所规定之
“合法利益”的可能性较大，也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情形。

个人对于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也拥有完整的权利体系，包括知情权、访问权、

更正权、删除权、限制处理权、可携带权、反对权等。〔１１〕 涉及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纠纷，

目前为止多是围绕删除权（被遗忘权）的行使。在这类纠纷中，数据处理通常是基于第

６．１（ｆ）条规定的合法利益条款，而并非基于同意，在争议中通常就会涉及至少两个层面的
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合法利益作为合法性基础是否能够成立，这决定了处理行为本身是

否合法；第二个层面是如果处理行为合法，原告是否可以有效行使删除权。在第二个层

面，原告需要首先根据第２１条主张反对权，并确保数据处理者的合法利益不能高于数据
主体的利益、权利和自由。〔１２〕 此外，涉及政府公开信息、搜索引擎、数据抓取公开信息的

场景时，数据主体通常还需要证明，自己要求删除信息或主张“被遗忘”的请求，不会构成

第１７条第３款所规定的删除权的例外情形，特别是不会妨碍到他人或公众“行使言论和
信息自由的权利”、处理者执行公共利益或者官方职权的任务，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科

学、历史研究或者统计目的”的处理行为。〔１３〕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九章规定了一系列具体处理情形，可以由成员国自行制

定法律规则，基于“言论和信息自由”的目的（第８５条）、官方文件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形
（第８６条）、为公共利益存档的目的、科学或历史研究目的、统计目的（第８９条），设置个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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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９．１，９．２（ｅ）条。
ＥｄｗａｒｄＳ．ＤｏｖｅａｎｄＪｉａ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ＩｔＭｅａｎｆｏｒａＤａｔ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ｉ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ｌｙＰｕｂ
ｌｉｃ”？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ＤＰ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２）（ｅ），１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Ｌａｗ１０７，１０８（２０２１）．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１２－２２条。
关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合法利益条款的研究，参见商希雪：《超越私权属性的个人信息共享———基于〈欧

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正当利益条款的分析》，《法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５９－６０页；谢琳：《大数据时代个人
信息使用的合法利益豁免》，《政法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７４页。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１７．３条列举了删除权行使的五种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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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保护的豁免和例外。在以上这些情形中，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都可能构成其中

重要的典型场景，这也在司法判决中得到了印证。〔１４〕

我国香港地区和日本也实行类似的立法选择。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跟欧

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高度相似的立法逻辑，同样是在涉及敏感信息的条款中将“自行

公开”作为禁止处理的例外，同时需要遵循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原则和合法性基础。〔１５〕

我国香港地区《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也没有将公开个人信息进行单独规定，但是在第８
部分“豁免”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多项例外，其中涉及到执行司法职能、新闻、统计及研

究等类型，皆有可能涉及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利用。〔１６〕

（二）立法模式二：个人信息概念中排除公开可得信息

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在联邦层面呈现“去中心化”态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立法

文件，而是分散于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多个具体领域。由于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具有比

较明显的“隐私权”保护传统，立法语言也经常使用“隐私”一词，因此隐含的前提即将公

开可得信息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例如，美国《健康保险携带与责任法案》（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ｔ，ＨＩＰＡＡ）就规定了个人医疗数据的保护对象是“非公
开个人信息（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７〕

美国各州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沿袭了此种立法思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

《加州消费者隐私法》和《加州隐私权法》，在“个人信息”的定义中皆规定不包括公开可

得信息。“公开可得”指的是：合法可获得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记录；企业有合理依据

相信是由消费者合法披露给一般公众的信息；来源于广泛传播的媒体；来源于消费者自行

公开且未限制特定受众类型。作为例外，公开可得数据不包括未经消费者同意而由企业

收集的消费者的生物信息。〔１８〕 在加州之后通过的弗吉尼亚州的隐私权立法中，也采用了

同样的模式，将“公开可得信息”从“个人信息”的概念中排除出去，不纳入立法保护的

范畴。〔１９〕

美国立法和执法中对于公开信息抱有的开放态度，与其强调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

自由的价值理念高度相关，这一价值取向也体现在针对公开可得信息的个人“被遗忘权”

在美国并未得到积极支持。〔２０〕 不过，针对未成年人自行发布的信息，加州制定专门的“橡

皮擦法案”给予特殊保护，要求社交网站等允许未成年人行使删除权，删除自己上网时发

布的各种信息；但同时又对删除权做出了众多限制，例如不能删除其他网站编辑过的信

息，亦不能向搜索引擎提出删除请求。〔２１〕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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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ＳｅｅＣａｓｅＣ－１３６／１７ＧＣ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Ｕ：Ｃ：２０１９：７７３．
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７．２（ｖ）条规定了自行公开敏感个人信息的例外，第１５－１６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
的原则和合法性基础。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５１－６３条规定了２１种个人信息保护的豁免情形。
ＨＩＰＰ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０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４）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１７９８．１４０（ｖ）（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Ｊａｎ．１，２０２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Ｖａ．Ｓ．Ｂ．１３９２§５９．１－５７１（２０２１Ｓｅｓｓｉｏｎ）．
参见丁晓东：《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与场景化界定》，《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９６页。
参见陈钢：《美国“橡皮擦法案”的局限性解析》，《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第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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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模式三：已公开个人信息作为单独类别进行特殊规定

将已公开个人信息作为单独类别进行规定的模式，代表性立法是我国的《民法典》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我国关于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规定，体现在《民法典》第１０３６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１３条、第２７条。〔２２〕 对其的规定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人自行公开或其他形式合法
公开的个人信息，对其处理构成个人同意的例外，可以单独构成合法性基础；第二，要符合

该条合法性基础，处理行为应在“合理范围”，且不能“侵害其重大利益”或“对个人权益有

重大影响”，否则依然需要取得个人同意；第三，个人可以通过明确拒绝来反对个人信息

处理行为。从现有规定看，已由个人自行公开或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对其控制权能

明显弱于未公开个人信息的情形，对应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也拥有更大的自由度。这集

中体现在，处理行为不需要经过个人“同意”即具有合法性基础；也意味着基于“用户同

意”的后续处理行为相关规则，例如“单独同意”“撤回同意”等规则，都不再适用。〔２３〕

不过，用户虽然不能一般性地通过“事先同意”来控制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相关

法条还是给予了用户“事后拒绝”的权利，这是类似于“默示同意”的“选择退出”机制，〔２４〕

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的其他“拒绝权”相比，这是较为明显的差异。〔２５〕

除了上述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第二章）和个人权利

（第四章）是否作为一般性规则适用于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情形，例如告知义务、查阅、

复制、更正等相关权利，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可适用情形下应当也具有约束力。需

要指出的是，个人针对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拒绝权利，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与《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４７条规定的删除权比较接近，但应是一种独立的权利。与欧盟《一般数据保
护条例》规定了删除权的多种例外情形不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无论是第４７条关于
删除权的规定，还是第２７条关于拒绝权的规定，都没有规定基于公共利益、信息和言论自
由等目的的例外情形，这有可能给规则具体适用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合法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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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民法典》第１０３６条：处理个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在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
人同意的范围内合理实施的行为；（二）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但是该自

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三）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合理实施

的其他行为。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３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一）取得个人的同意；
（二）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

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四）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

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五）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

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六）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

个人信息；（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依照本法其他有关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但

是有前款第二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不需取得个人同意。第２７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
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

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３、２５、２６、２９、３９条规定了单独同意的情形，第１５条规定了撤回同意的内容。
关于个人信息“选择退出”机制的深入探讨和优缺点比较，参见冯恺：《个人信息“选择退出”机制的检视和反

思》，《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４８－１６５页；冉高苒、范玉吉：《“选择退出”机制：重估我国网络个人信
息保护》，《科技与法律》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２３－３２页。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４、４４条规定了拒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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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础方面，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有可能与第１３条第１款第５项规定的“为公共利益
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出现竞合。在具体规则

适用中也有可能出现协调两种合法性基础之间关系的问题。

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也采取了将已公开个人信息单独规

定的方式，例如，加拿大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规定，针对公开可得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可以

不取得个人的事先同意，并制定了相关的法规对于“公开可得个人信息”的类型和范围做

出了规定，包括公开的电话目录、行政和司法文件、公开媒体信息等。〔２６〕 新加坡和韩国也

在“个人同意”的例外情形中列出了公开可得信息的类型。〔２７〕

（四）不同立法模式比较与理论梳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制度定位与价值取向

１．立法模式比较
在三种立法模式中，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没有针对已公开个人信息进行专门的

例外规定，仅在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中规定了自行公开的情形，已公开个人信息适用一般性

的例外规定。但是，由于其规定的例外层次较为丰富，包括“合法利益”“言论和信息自由”

“公共利益”“科学、历史、统计目的”等，已公开个人信息可纳入例外的情形也较为丰富。

美国加州的立法模式则体现了对于公开可得个人信息的高度鼓励利用和流通的倾

向，将特定类型的公开个人信息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默认不予保护，仅在涉及未成

年人保护时制定了特殊立法。当然，在加州的隐私权立法中，即使对于一般个人信息，也

是采用“选择退出”机制，其保护强度大致相当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已公开个人

信息的保护程度。

中国的立法模式将已公开个人信息明确规定为获取同意的例外情形，体现了对其中

公共利益和信息流通价值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合理范围”“个人权益重大影响”等概

念的范围边界尚不清楚，给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范围带来不确定性，而且对“拒绝权”的行

使也没有规定例外情形，在这点上反而不如适用一般规则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更

有弹性空间。

２．理论梳理
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不同制度进路，体现出理论上的共识和分歧并存，可以

总结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已公开个人信息相对于未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具有更强的公共性，以及更强的公

共利益属性，这一属性在不同制度上具体表述为“公众知情权”“言论和信息自由”“公共

利益”等。这一点可以认为已经达成共识，并可从两方面证成。其一，公开信息的自由利

用是信息传播和知识进化的默认原则，这与同样处理信息产权问题的知识产权法中的

“公有领域”概念具有相关性。〔２８〕 对于公开信息，公众的自由利用应为原则，而控制利用

应为例外。其二，从成本收益分析，公开信息的利用过程中如须逐一甄别其中包含的个人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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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２００１－７（１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ａｎｌｉｉ．ｏｒｇ／
ｅｎ／ｃａ／ｌａｗｓ／ｒｅｇｕ／ｓｏｒ－２００１－７／ｌａｔｅｓｔ／ｓｏｒ－２００１－７．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０－１０］。
参见李爱君、苏桂梅主编：《国际数据保护规则要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０１、４４６页。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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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并赋予个人充分的控制权，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实质性阻碍公开信息的获取和利用。

相比而言，要求在个人信息公开时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而在公开后则通过推定或者选择

退出等机制，来确保公开信息流动和利用可以在可控的成本范围内进行，应是更符合效率

的做法，可节省巨额成本。

第二，已公开个人信息依然包含个人权益属性，但相对于未公开个人信息，这主要体

现为一种受限的个人决定权。本质上已公开个人信息依然属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范畴

而并未完全进入公有领域。这种个人权益属性首先体现在其仅在“合法公开”的场景下

受限，即使在美国法下，非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也没有被完全排除保护。个人权益属性也体

现在，合法公开情形下，仅仅是个人行使权利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否定实体权益

的存在（美国模式是个例外），个人针对个人信息享有的其他权益也并未受到影响。在设

置拒绝权的立法模式下，个人通过行使拒绝权即可以使得其权益不再受限，相对于其他立

法路径实际上是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给予了更强的保护。

第三，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公共性和私权性之间的权衡，需要存在动态和弹性的调整空

间。由于不同场景涉及的利益平衡状态的差异性，公共性和私权性之间的界分需要进行

类型化调整。例如，涉及舆论监督、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形，和个人自行公开个人信息的情

形，就存在重要差异，前者应当更多考虑公众利益，而后者则可更尊重意思自治。具体到

制度设计上，应有必要避免做出一刀切的规则设定，通过设置例外情形等方式，留出规则

弹性适用的空间。

三　我国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体系建构与适用

从我国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立法规则来看，一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层次，

另一方面，其实践适用尚未得到具体检验，立法条文中规定的具体概念和规则尚存相当的

不确定性，而从现有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对于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亦尚未

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得失，结合国内具体实践中出现

的争议，对我国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相关的规则体系展开解释，并对需要补充的部分提出

规则建构的建议。

（一）个人信息的“合法公开”

１．合法公开的类型
我国立法体系中作为单独类别的已公开个人信息，需要具备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针对

个人信息的公开行为应当是合法的，即“初始公开”合法。立法中规定了两类“公开”形

式：一是个人“自行公开”，二是其他合法公开的形式。根据实践中典型的场景，他人“合

法公开”的情形可能包括政府公开、媒体公开、其他个人或企业的公开等。〔２９〕

·９５·

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规则建构

〔２９〕 《ＧＢ／Ｔ３５２７３－２０２０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信息安全规范》（２０２０）”）第５．６条规定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的征得授权同意的例外，第９．５条规定共享、转让、公开披露个人信息时事先征得授权同意的例外。
具体为以下情形：（１）个人信息主体自行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个人信息以及（２）从合法公开披露的信息中收集个
人信息的，如合法的新闻报道、政府信息公开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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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人自行公开。这一情形属于个人对于其个人信息行使决定权的组成部分。

具体的公开场景可能包括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公开、通过其他媒介公开、通过参加公

开场合的活动公开等，自行公开个人信息的目的可能包括社交分享、自我宣传、公共参与

等。个人自行公开的情况可以类比于基于个人同意的信息处理，个人的自行公开个人信

息行为可以产生一种“推定同意”，“意味着其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人对这些个人信息的

处理”。〔３０〕

对于个人自行公开的界定标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引起争议。例如，“公开”需要指

向不特定的人，在社交媒体上针对特定人的传播就有可能不构成“公开”，典型的如发布

朋友圈、社交群内的传播、仅特定人群可见的微博内容发布等。

如何通过个人的行为或者表意确定是否“自行公开”，可以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欧盟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９．２（ｅ）条下的个人“明确无疑”的“自行公开”界定，因其构成敏
感个人信息处理禁止的例外，根据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ＥＤＰＢ）发布的相关指南，对其构成要件的要求十分严格，必须达到毫无疑义的程度，需要
综合考量多个因素。以社交媒体上自行发布个人信息行为为例，需要考虑：（１）社交媒体
平台的默认设置；（２）社交媒体平台的性质（熟人社交为主抑或陌生人社交）；（３）发布信
息页面的公开可访问性；（４）数据主体是否被明确告知他们发布的信息将被公开；（５）该
信息是否是数据主体自行公布，或由第三方公布（例如，朋友发布的暴露敏感个人信息的

照片）。〔３１〕

美国《加州隐私权法》中所列的“公开可得信息”中，企业只要有合理依据相信相关个

人信息是由消费者本人公开披露即可符合，采用了一种十分宽松的认定方法。〔３２〕 我国立

法者对“自然人自行公开”的解释是“自然人主动将自己的某些个人信息向社会公

开”。〔３３〕 由于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适用于敏感个人信息的第９．２（ｅ）条在立法目
的和定位上的不同，我国对于这一要件的认定可以不必过于严格，根据自然人的行为以及

相关媒介（如社交媒体）的技术设置等特征，能够推断出其存在公开其个人信息的意图

即可。

第二，经过个人同意的公开。这类公开通常由个人信息处理者做出，一定程度上可以

认为是广义“自行公开”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在行为样态上与直接的个人“自行公开”具有

比较明显的区别，实践中将其单独作为一种类别可以更方便规则适用。“公开”作为个人

信息处理的一种对个人利益影响较大的特定情形，《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其合法性要求进

行了强化的规定，“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需要获取个人的“单独同意”，并进行个人信息

保护影响的评估。〔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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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版，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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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ｓ１２７－１２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１７９８．１４０（ｖ）（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Ｊａｎ．１，２０２３）．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版，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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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公开。政府公开的情形，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基于立法事务、行政职权的

公开、司法公开等。实践中常见的根据政府公布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征信信息、司法裁

判文书等进行的数据挖掘和利用，都属于来源于政府的“初始公开”。政府在制定信息公

开规则时，需要充分考虑各方主体及其利益的多元性，亦需要重点考虑公共利益，如公众

知情权、民主政治、公众参与等价值，做出特定的利益衡量。〔３５〕

第四，媒体和舆论公开。媒体和舆论公开属于合法公开的一种情形，但是与《个人信

息保护法》第１３条第１款（５）项的规定会出现竞合的情况，该项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也构成个人信息处理的一

个独立的合法性基础。此外，《民法典》第９９０条也规定了人格权的“合理使用”情形：“为
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

个人信息等”；根据立法者的解释，“舆论监督”的定义是“社会公众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对

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表达信念、意见和态度，从而进行监督的活动”，〔３６〕从而其主

体不限于新闻媒体机构，体现了对于公众言论自由等价值的维护。实践中，如出现为公共

利益而实施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场景下的公开信息利用情形，则应当优先适用第（５）项
的例外规定。

第五，其他个人或企业的公开。其他个人或企业未经个人同意而公开个人信息的情

形，较有可能落入非法公开的范畴，但是实践中公开情形包罗万象，亦有可能存在其他具

备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公开情形，例如基于个人言论和信息自由、企业经营权行使等情形。

由于公开个人信息呈现的是客观上的公开状态，追溯其初始公开的合法性往往具有较高

难度，实践中可能最后转化为个案证明和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３７〕

个人信息合法公开的类型化区分，对于已公开个人信息相关规则的构建，颇为必要。

合法公开不同类型及其背后体现的价值取向，会导致对于“合理范围”“重大利益损害”

“拒绝权行使及其例外”等具体规则的不同适用倾向，此外，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注意

义务，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２．对于公开“合法性”的注意义务
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承担“合法性”判断的注意义务。总体来说，为促

进公开个人信息公共价值的实现，不应给主体施加过高的注意义务，否则，在大多数初始

公开合法性难以判断的情形中，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规定将形同虚设。

第一，根据初始公开的不同类型，其判断难度也各不相同，注意义务的认定标准也应

有不同。政府公开是确定性较高的一类情形，尽管政府信息初始公开本身的合法性也有

可能受到当事人的质疑和挑战，但是对于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来说，应可推定政府公

开信息的合法性，不应就此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新闻报道的公开情形亦属于较为容易

判断合法性的情形。在个人自行公开、经过个人同意的公开、其他公开的情形，合法性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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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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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敬波：《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公共利益衡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９期，第１０５页。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版，第５２页。
对证明已公开个人信息合法性难度的探讨，参见周汉华：《平行还是交叉———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的关系》，

《中外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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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难度相对较大，此时可借鉴美国《加州隐私权法》中关于处理者“有合理依据相信”的标

准，处理者可以通过证明具体场景中存在合理依据的情形，例如有合理依据相信经过认证

的社交媒体账号为其本人，来证明其履行了注意义务。

第二，根据个人信息的不同类型，适用不同的注意义务标准。对于敏感个人信息等可

能给个人带来较高风险的已公开个人信息，以及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第三，根据不同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模式，确定不同的注意义务标准。例如在搜索引

擎的情形下，由于其原理在于对于全网公开信息进行检索并展示，需要处理海量数据，如

要求其承担针对公开信息所涉个人信息初始公开合法性的全面审查义务，则会使其承担

过高成本，损害其模式的正常运转，因此，在没有出现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认定为较为

明显的情形下，〔３８〕应当要求搜索引擎承担较为有限的注意义务。此类情况也应当可以类

推适用于从事公开信息合法抓取及从事数据挖掘的处理者。但对于特定领域个人信息进

行垂直、深度处理和加工的处理者，则有可能承担比搜索引擎更高的注意义务。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的孙某诉百度案中，对于百度作为搜索引擎需要承担的注意

义务，从涉案信息风险程度、搜索引擎处理模式的特点以及百度已经开通便捷维权渠道等

理由出发，法院认定百度“作为全网信息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需对海量互联网信息进行

搜索、存储、归目等技术处理，不应苛求其对所有信息是否侵权进行逐条甄别和主动审

查”，在原告提起删除请求前，已经尽到注意义务。〔３９〕 法院的论证过程一定程度上已经体

现了上述类型化分析的思路。

在欧盟针对搜索引擎的案件判决中，欧洲法院也认为，搜索引擎不需要“事先”针对

公开个人信息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或获取同意，而只需要在事后接收到数据主体的删除请

求之后做出判断。〔４０〕 尽管已公开个人信息在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并没有规定为同

意的例外情形，但是如前文所述，基于“合法利益”条款以及信息与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

等公共利益的考量，法院针对搜索引擎的处理行为做出了与我国立法规定在效果上类似

的决定。

（二）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理范围”和“个人权益重大影响”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７条的规定，针对已公开个人信息应在“合理的范围”
内处理，如果超出合理范围，或者处理行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则需要取得个人

同意。“合理范围”和“个人权益重大影响”两个概念，目前尚未在实践中得到解释和

检验。

第一，需要厘清“合理范围”与个人信息初始公开目的的关系。在《个人信息保护

法》一审和二审征求意见稿里，皆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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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１４〕１１
号）》第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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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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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该个人信息被公开时的用途；超出与该用途相关的合理范围的，应当取得个人同

意。”三审征求意见稿中，改为与现行第２７条相同的内容，并且与《民法典》相关规定保
持一致。

从立法历史可见，立法者放弃了“符合初始公开用途”的限定标准，采用了更加宽泛

的“合理范围”表述，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确定初始公开用途难度过高的质疑。〔４１〕 由此

可见，现行立法中的“合理范围”应当不受初始公开用途和目的的限制。当然，符合初始

公开用途和目的的处理行为，例如对于个人自行公开的商业推广信息进行进一步传播，一

般应当被认定为属于“合理范围”。

有学者认为，若处理行为与该信息公开目的没有根本抵触，则属于合理范围，但如果

明显违背初始公开目的、明显改变已公开个人信息的用途的情形，应当认为超出了合理范

围，甚至有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４２〕 另有学者认为，针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合

理处理，应作相对宽泛的理解，原则上，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处理行为，均可以认

定为合理。例如，针对政府公开的企业登记信息，收集后进行商业利用，虽然可能超出初

始公开的用途和目的，依然可以认为属于“合理范围”。〔４３〕 这两种观点中，后一种虽然可

能偏于宽泛，但应当更为接近立法原意。

第二，在确定“合理范围”时，或可参照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已公开个人信息

利用的常见合法性基础“合法利益”原则的认定方法，将数据处理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

与数据主体的利益进行比较。〔４４〕 但由于是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其中应当体现相当的

信息和自由权利、公众知情权等公共利益，因此衡量的天平应当适当向数据处理者和公众

倾斜。除非数据主体可以证明自己具有明显超越处理者和第三方利益的情形，否则应当

认定处理行为属于“合理范围”。

第三，需要确定“个人权益重大影响”的认定标准并厘清其与“合理范围”的关系。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７条规定的“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与《民法典》第１０３６条规定
的“侵害其重大利益”，措辞有区别，范围亦应有不同。从字面上看，“对个人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范围应当较大，包括了“侵害其重大利益”的情形。侵害利益的情形，可以包括

“利用已公开个人信息实施可能危及公民人身或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４５〕典型的如

侵害名誉权、〔４６〕实施电信诈骗等。当然，这些侵害行为其实通常不可能如第２７条之规定
去取得个人同意。

除了违法和侵权等法律禁止的行为，也可能存在其他处理行为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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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汉华：《平行还是交叉———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的关系》，《中外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１７９－１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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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喻海松：《民法典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
期，第７－８页。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６．１（ｆ）条。
周光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对象》，《清华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３５－３７页。
恶意收集和利用有失偏颇的公开信息侵害名誉权的例子，可参见周大福与创客互动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北京

互联网法院（２０１９）京０４９１民初２２７９７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涉及的是针对企业的名誉侵权，但是类似的情况也
可以适用于个人。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影响的情形。例如，处理行为涉及到基于个人信息加工而对主体做出评分和决策，且结果

会对主体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如影响就业、信誉、贷款，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征

信结果甚至司法裁决等。〔４７〕 但是，在确定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是否需要经过个人

同意时，还需要与其他因素和价值考量进行平衡，并不只是单向考察针对个人信息主体的

利益影响。例如，在政府公开信息和搜索引擎两种情形下，应当更倾向于公共利益和信

息、言论权利的考量，具体在本小节最后一点展开。

“个人权益重大影响”和“合理范围”之间，应是互斥的关系，如若能够符合“合理范

围”的要件，则通常不会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反之亦然，如果对个人权益业已造成

重大影响，则处理行为通常不太可能落入“合理范围”。由于两个概念都具有抽象性，虽

然立法条文中将两者分开规定，在实际规则应用中，较难想象会存在两者并存的情形。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不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可以作为解释“合理范围”的认定情

形之一。

第四，个人权益可以通过个人行使“拒绝权”机制得到保护，只要信息处理者提供了

较为便捷的行使拒绝权的渠道，则并无必要基于“个人权益重大影响”和“合理范围”确立

针对信息处理者过于严格的标准。通过将证明责任和拒绝权利分配给数据主体，来取得

已公开个人信息上各方主体利益的相对平衡。

第五，针对政府公开信息与搜索引擎两种典型场景，“合理范围”的确定应当尽量宽

泛。政府公开信息中承载了公共利益和公共职权的行使，对其进行收集、加工和利用，是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功能的正常延伸和实现。例如，关于司法裁判文书的公开，如前文所

述，苏州中院和北京四中院虽然在最后判决结果上存在差异，但是对于原告主张拒绝权之

前数据库处理裁判文书信息的行为，两家法院皆认为属于合法范畴。〔４８〕

搜索引擎是对公开信息进行全面的收集、检索、展示的行为模式，通常是对已公开信

息的整理和再现，不会涉及进一步的加工行为，因此通常可以被认定属于“合理范围”。

即使在欧洲涉及主体“被遗忘权”成功行使的案件中，搜索引擎也仅承担“事后”删除的义

务，而一般不需要就其处理行为获得“事先”同意。〔４９〕

（三）拒绝权的行使与例外

１．拒绝权及其行使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皆规定，个人“明确拒绝”情形下，已公开个人信息

的处理者不得继续处理个人信息。拒绝权的规定表明，我国的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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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此处可以参考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２２条关于“自动化决策，包括用户画像”中关于“重大影响”的规定，
其中就包括“自动化决策会对数据主体产生法律效力或对其造成类似的重大影响”。相关讨论参见张凌寒：《商

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权研究》，《法律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６５－７４页；张欣：《免受自动化决策约束权的
制度逻辑与本土构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２７－４０页；蔡星月：《算法决策权的异化及其矫
正》，《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２５－３７页。
参见伊某与苏州贝尔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苏０５民终４７４５号
民事判决书；梁某与北京汇法正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京０４民
终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ＣａｓｅＣ－１３１／１２ＧｏｏｇｌｅＳｐａｉｎ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ＥＵ：Ｃ：２０１４：３１７；ＣａｓｅＣ－１３６／１７ＧＣ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Ｕ：Ｃ：２０１９：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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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项完全的“同意豁免”规则或者“合理使用”制度，而是将个人的决定权从同意为基

础的“选择进入”机制减损为一种“选择退出”机制，类似于知识产权法中的默示许可制

度。〔５０〕 “选择退出”机制下，虽然也使得个人针对已公开个人信息掌握一定决定权，但是

与“选择进入”机制不同，个人需要承担个人信息利用的调查和了解成本，控制风险的成

本转移到个人信息主体身上，结果上导致个人信息控制权的弱化。〔５１〕

不过，“选择退出”机制下，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者依然需要承担《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１７条规定的告知义务，这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分担信息传递的成本。不过，由于
缺乏取得个人同意的环节，已公开个人信息通常是批量处理，如果要求逐一联系信息主体

进行告知，实质上会架空已公开个人信息基本规则，无法实现其立法目的。因此，可考虑

允许处理者通过公示方式进行一揽子告知的方式，来履行其告知义务。欧盟《一般数据保

护条例》第１４．５条也规定，如果告知义务是不可能的，或者需要不成比例的工作量，特别是
在出于公共利益、科学、历史研究或者统计目的的情况下，可以豁免处理者的告知义务。〔５２〕

对于已公开个人信息主体控制权的弱化，其合理基础当然是建立在已公开个人信息

本身所具有的公共价值基础之上。而当已公开个人信息是基于个人“自行公开”或基于

个人同意的公开的情形下，这已经不能称之为一种弱化，而实际上是个人行使个人信息决

定权的一种表现。在这两种情形下，个人行使“拒绝权”，有点类似于“撤回同意”，并可据

此行使删除权。〔５３〕

个人信息主体行使拒绝权的形式和要件，可以参照民法上关于网络侵权的“通知删

除”机制。〔５４〕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有效的通知需包含通知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侵权内容

的准确定位信息、删除信息的理由等内容，并向网络服务提供者以书面形式或者其公示的

方式发送。〔５５〕 在孙某诉百度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中，双方就孙某发出的通知是否有效产生

争议，法院认为原告“通过百度网站自行设定的用户问题反馈途径，提供了原告身份证

明、要求删除信息的具体链接地址、要求删除的理由及初步证据，上述通知准确送达了被

告，包含了有效通知所需的必要信息，构成有效的通知”。〔５６〕 不过，网络侵权领域的“通知

删除”机制指向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非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通知删除”机制还有相

应的反通知等程序；〔５７〕而在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中，“拒绝权”行使的对象是个人信息的

处理者，即直接行为人，一般也不会有转交通知和反通知等步骤。因此，行使“拒绝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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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参见王国柱：《著作权“选择退出”默示许可的制度解析与立法构造》，《当代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参见冯恺：《个人信息“选择退出”机制的检视和反思》，《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５３页。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１４．２（ｆ）、１４．５（ｂ）条。
撤回同意和删除权，分别规定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１５条和第４７条。
参见《民法典》第１１９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１４〕１１
号）第５条。
孙某与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２０１９）京０４９１民初１０９８９号民事
判决书。

《民法典》第１１９５－１１９６条规定了通知移交和反通知机制。关于《电子商务法》上知识产权通知删除机制的讨
论，参见刘晓春：《〈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通知删除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２期，第１２４－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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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删除”规则虽然在形式和效果上存在相似之处，但依然是在原理和制度上彼此独立

的权利行使机制。

２．拒绝权的例外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的针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拒绝权，皆未规定例

外情形。但是，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不同公开类型下，是否可以毫无例外的全部行使拒绝

权，尚存疑虑。对于个人自行公开、基于个人同意的公开这两种情形，个人行使拒绝权一

般而言应无疑义。但是，对于政府公开、媒体和舆论公开的情形，个人行使拒绝权是否应

当受到限制，是否应当考虑信息流通、言论价值、公众知情权、科学研究等公共价值，应有

很大讨论空间。

在关于裁判文书公开信息利用的南北两份判决书中，其意见分歧的核心焦点即在此

处。苏州中院认为个人应当可以行使拒绝权，而北京四中院则认为，裁判文书公开信息中

的公共利益应当优于个人权益，此种情况下个人不能行使拒绝权。〔５８〕

在欧盟关于被遗忘权的案件纠纷中，法院在有的判决中支持了原告的删除请求，如

“谷歌西班牙”案；而在其他判决中支持了被告不删除链接的主张，即使在涉及政治观点

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下，法院也强调信息流通和言论价值、科学历史研究等公共利益的

重要性，认为谷歌可以不予删除，体现了较为开放的利益衡量思路，尤其是对公开信息中

公共利益价值的重视。〔５９〕

借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规定的相关例外规定，例如，第１７条第３款针对删
除权也规定了基于公共利益的例外，〔６０〕在我国关于已公开个人信息拒绝权的制度设计

中，应当也创设例外规则。这些例外可以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政府公开信息作为初始公开的情形，对其的后续处理行为原则上不应允许个人

行使拒绝权。此时也可能存在对个人信息主体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形，例如，上述裁判文书

公开信息的商业数据库利用，有可能影响到个人信息主体的声誉和后续就业机会，这在通

过裁判文书公开犯罪记录的情况下尤其明显。但是，这种影响应当在政府信息初始公开

的时候就进行充分考虑，将其与信息公开的公共价值进行充分权衡从而做出决定。例如，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１５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
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

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

也对不宜公开的信息作了列举，其中包括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成年人犯罪和个人

隐私情况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中，提出对特

殊裁判文书隐名处理的要求，公布裁判文书应保留部分个人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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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参见伊某与苏州贝尔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苏０５民终４７４５号
民事判决书；梁某与北京汇法正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京０４民
终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ＣａｓｅＣ－１３１／１２ＧｏｏｇｌｅＳｐａｉｎａｎｄＧｏｏｇｌｅＥＵ：Ｃ：２０１４：３１７；ＣａｓｅＣ－１３６／１７ＧＣ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Ｕ：Ｃ：２０１９：７７３；Ｃａｓｅ
Ｃ－３９８／１５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ＡｒｔｉｇｉａｎａｔｏｅＡｇｒｉｃｏｌｔｕｒａｄｉＬｅｃｃｅｖ．ＡＥＰＤ，ＥＣＬＩ：ＥＵ：Ｃ：２０１７：１９７．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１７．３（ａ）－（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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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要求。〔６１〕 就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去标识化等措施，应依据这些规定，将其对个人权益

可能造成的损害及其合比例性问题，在初始公开阶段即进行充分考虑。由此，在裁判文书

公开信息利用的南北两份判决中，北京四中院的判决认为个人信息主体的拒绝权应该受

到限制，创设了司法公开信息处理情形下拒绝权的例外，应获肯定。

此外，个人信息主体如对初始公开中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存疑，可以通过挑战该种初始

公开行为的方式来实现权利的维护和救济。〔６２〕 如政府的初始公开行为被认定为超越了

合法范围而侵害个人信息，后续个人信息处理者应有义务配合删除此类信息。〔６３〕

第二，基于新闻报道和舆论公开信息的后续处理，原则上不应允许个人行使拒绝权。

一方面，这是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公共价值和功能所决定的，如果允许个人通过行使拒

绝权删除相关信息，此类公开信息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落空。另一方面，《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１３条规定的为公共利益实施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行为，并未规定拒绝权，因
此应当优先适用该条规定。

第三，其他由他人合法公开的情形，应视其具体情况，由执法机关或法官进行具体利

益衡量，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初始合法公开的目的和范围；信息流通和言论价值；公

众知情权；个人信息主体在特定情形下的个人权益；个人信息处理者和第三方的合法利益

等，在此基础上做出个案的裁决，决定是否支持拒绝权的行使。

四　结 语

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和利用中，立法条文层次并不复杂，但是实践适用场景较为丰

富，且争议频发。应当在这个领域确立层次清晰的规则适用体系，划分自行公开和合法公

开的不同类型，在确定信息处理者关于合法性认定的注意义务、信息处理行为的合理范

围、是否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拒绝权的行使及其例外时，应当充分考虑个人信息公

开的类型、个人信息本身的敏感程度、信息处理行为的类型等要素，进行类型化的考察和

规则适用。在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法律适用中进行利益衡量，应当充分考虑其

中体现的公共利益价值，特别是针对政府公开信息和搜索引擎利用等典型场景，通过案例

规则的探索和积累，形成指南、司法解释等规则，明确类型化的规则并通过列明考察要点

清单的形式，为复杂的实践场景应用提供更强的确定性并指引方向。

［本文为作者参加的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空间政策法规的翻
译、研究与数据库建设”（２０＆ＺＤ１７９）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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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第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第８、１０、１１条。
例如，参见李世华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行政纠纷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湘高法行终字第１０号判决
书，该案即为挑战政府公开个人身份证号行为合法性而成功的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１４〕１１
号）第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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